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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是市一级的法律监督机关。自1951年11

月创建以来，在地方党委和上级检察机关的领导下，依法独立行使

检察权，镇压反革命、打击刑事犯罪分子、惩处严重经济犯罪分子、

查处“侵权”渎职犯罪行为、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在保证全市政治、

社会、经济的稳定、促进党政机关廉政建设，保障改革开放和经济

建设的顺利进行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市检察院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

路线，坚定检察工作的政治方向；坚持对任何公民适用法律一律平

等的原则，保护公民的民主权利和人身权利，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

法制；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办案程序，发挥法律

监督机关的作用；坚持与公安、安全、法院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

相制约的原则，强化法律监督职能，独立依法行使检察权；坚持专

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原则，把检察工作建立在广泛的群众

基础上；坚持依法建院，从严治检的方针，不断加强政治和业务教

育，培养和造就一支忠实于事实真相，忠实于法律，忠实于社会主

义事业，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检察队伍，对检察工作

做出了重大贡献。
’

．

《泉州市检察志》较系统而真实地反映了市人民检察院的创

立、发展过程和重大活动情况，具有“教化、资治、存吏”的作用。但

由于编纂者水平有限，志书尚存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和各界同

仁批评指正。
。

来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肖立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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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证唯

物主义和历吏唯物主义的原则。

二、本志上限一般追溯到事物发端、尤其重点记述从1951年

11月地区检察院创立起的各项工作，下限到1992年12月止。

三、全志分十章三十三节，卷前设前言、概述、大事记，卷中设

若干章，卷末设后记。

四、本志一律用公元纪年及阳历系月。

五、泉州地区行政区域多次变动，本文只记述现行管辖区域，

为反映晋江检察分署、晋江检察分院工作情况，对同安、莆田、仙游

等县也予简叙。

六、书中引用的法律、法规、检察术语和机构名称，采用简称。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署)组织法》、书

中简称为《宪法》、《刑法》、《刑诉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1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简称为“人大常委会”，福建省人民检察(署)院

晋江专区分(署)院，简称为晋江检察分(署)院，泉州市人民检察院

简称为“市检察院”。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打击严重经济犯罪

简称为“严打”、“经打”。

七、部分政治运动名称采用简称，如“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

对官僚主义”简称为“三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

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简称为“五反”。

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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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检察制度创立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检察机关代

表国家行使检察权，在中国实行审、检分立和四级三审的司法体

制。民国政府沿袭清末检察制度。泉州地区于民国14年1月(1925

年1月)成立晋江地方审判厅、晋江地方检察厅。民国16年8月，

国民政府改革司法制度，审判厅改称法院，撤销检察厅，在法院中

设置检察处，实行审、检合署。是年底晋江地方检察厅改称晋江地

方法院检察处。受理晋江县的普通刑事案件及其所辖的南安、惠

安、永春、安溪、德化、大田等县初审轻微的上诉、控告案件。民国

24年5月成立福建省高四分院检察处，办理直辖的晋江等7县一

审控申案件，对同级法院民刑审判案件行使监督权，对县司法公

署、司法处执行检察事务等。民国26年12月撤销晋江高四分院及

其检察处。民国29年9月21日复建福建省晋江高三分院及其检

察处，增辖同安、仙游和莆田三县。民国37年1月改称福建省高等

法院晋江分院检察处，至1949年8月31日泉州解放止。

1949年lo月1日，井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1年11月福建
省人民检察署晋江专区分署成立(简称晋江检察分署)，运用检察

职能，积极开展“镇反”、“三反”、“五反”斗争，查办反革命案件和普

通刑事案件，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1954年9月，依照国家第一部

《宪法》规定，改称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晋江专区分院(简称晋江检察

分院)，依法行使检察权，开展法律监督和对国家机关执行法律、法

令情况的监督，1957年夏季之后曾一段时间内，检察机梅和业务

工作受到削弱。1963年起，中共中央纠正政法工作中的“左”倾错

误，晋江检察分院的队伍得到加强，检察业务进一步发展。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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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晋江检察分院和其他政法机关一样遭到破

坏。1975年的《宪法》取消检察机关，检察职能由公安机关行使。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

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同年，第五届全国人大通

过我国第三部《宪法》规定重建人民检察机关。1979年1月重建晋

江分院，晋江、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泉州等县(市)检察院

也相继重建。按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分工负责、互

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依法全面行使检察权。为打击敌人，惩治

犯罪，保卫人民，服务经济建设，发挥了检察的职能作用。1982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

治安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和《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经济犯罪

活动的紧急通知》，地、县(市)两级检察机关、全力以赴投入这场斗

争，协同公安机关、人民法院惩治一大批危害社会治安的严重刑事

犯罪分子和破坏经济建设的严重经济犯罪分子，为社会安定、政治

稳定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1986年6月，随着“撤地改市”，晋江检察分院改称泉州市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由泉州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向市人大及其

常委会负责和报告工作。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对检察院的执法

情况进行监督。泉州市人民检察院在党委和上级检察院领导下，在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监督下，认真贯彻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

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决执行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

事犯罪分子的方针，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一要坚决、二要慎

重、务必搞准”的指示，坚决惩处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维护正常

的经济秩序，促进党政机关的廉政建设，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

务。经过42年的发展，泉州地区两级检察机关的组织和业务已经

进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1988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反腐败的指示，市检察院调整部

署，把惩治贪污贿赂的犯罪行为列为打击经济犯罪的第一位工作，

4



强化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监督职能，开拓了法律监督的新

局面。是年8月15日，。两高”《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 。

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发布后，掀起反贪污贿赂斗争的

高潮。 ， ．

在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中，检察机关坚持“两手

抓、两手硬”的方针，注重处理好检察工作与经济建设的关系、解放

思想强化职能的关系、坚持“三个有利于”与严格依法办事的关系、

打击与服务关系、坚决与慎重关系、政策与法律的关系、数量与质

量的关系、大案与小案的关系、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办理案件与学 。

习调研的关系等等。不断增强服务意识，改革意识，防“左’：意识，民

主与法制意识，群众路线意识。使检察工作更好地为建立和完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服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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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民国时期：

清宣统三年(1911年5月) 厦门市组建民国高等检察厅、地

方检察厅。

民国十四年(1925年1月)晋江地方检察厅成立。

民国十六年(1927年8月) 晋江地方检察厅改称为晋江地

方法院检察处。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 安溪县成立司法公署。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5月)在晋江县设立高四分院检察处。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4月) 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大田

县成立司法处。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撤销高四分院检察处。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9月)在晋江县复建高三分院检察处。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2月) 高三分院检察处易名为省高

等法院晋江分院检察处。。⋯、●⋯⋯一，⋯I．7⋯⋯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2月) 惠安县司法处更名为惠安地

方法院检察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51年

3月13日 福建省晋江专区人民检察署改为福建省人民检

察署晋江专区分署。

6月15 E1 分署与公安处联合组织干部到各县协助清理积

案。；

9月10日 召开首届检察长会议，贯彻省检察署五月会议

6 ．



11月8日

11．月10日

12月6日

1952年

1’月4日

1月6日

1月20日

6月10日

8月6日

8月19日

1953年

1月30日

决议，进一步解决对检察工作的认识问题，明确今后

任务。

分署与监察委员会组织人员调查《厦门日报》、

《福建日报》、《解放日报》登载的关于专署公安处劳

改队和南安县独立营破坏山林案件。有关人员受行

政处分。

晋江检察分署发布第一号公告，正式对外办公，

址设市区平水庙2号。刘肃为检察长，韩保虎为副检

察长。

分署检察长出席专区公安处召开的镇压反革命

工作会议。

分署认真贯彻华东分署、省署关于开展反贪污、

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

分署发文通知各县(市)署和有关单位在“三反”

运动中开展检察工作。 。

贯彻华东第二次检察工作会议及省署的指示，

深入开展“镇反”运动。分署抽调干部协同公安、司法

进行审查批捕。

中共晋江地委宣传部、专区民政、卫生、海关及

公、检、法等部门组成晋江专区清毒委员会，全面开

展清毒工作。

分署部署各县(市)署抽调人员参加“清毒”运

动。并在运动中发展检察通讯员。

分署认真执行最高人民检察署关于处理战犯、

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初步意见。

分署贯彻省署关于第二阶段“镇反”工作意见。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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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30日 分署通知各基层单位设违法违纪检举箱，做好

登记，接受群众检举。

6月22日
‘

分署和县署认真传达贯彻福建省第四次检察工

lO月6日

11月20日

12月19日

1954年

6月2日

6月20日

7月30日

8月14日

8月23日

11月13日

12月4日

作会议精神。

分署抽调主要力量投入“普选”和增产节约运

动。

分署发文要求各县(市)署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

于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及时掌握情况，

打击破坏统购统销的犯罪活动。

分署把宣传粮食统购统销作为当前紧迫的中心

任务，积极协助有关部门搞好工作。

分署召开会议，传达贯彻第二届全国检察工作

会议决议和福建省第五届检察长会议精神。分署开

始以晋江县作为试点，逐步建立各项业务制度。

分署组织收集各阶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反映动态，密切注视敌情社情，保卫宪法的实施。

分署向各县(市)署发出《关于在粮食登场季节

各地注意奸商破坏粮食统购统销的紧急通知》的文

件。

分署组织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署条

例草案》(初稿)。

地区公、检、法联合发出《关于迅速清理积案、处

决反革命分子》的紧急通知。
。

分署通知各县(市)署，要求继续做好“统购统

销”的保卫工作。 ．

：

分署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审干、肃反”

工作的指示精神。 ，

，



12月16日 福建省人民检察署晋江专区分署改称福建省人

民检察院晋江分院。 ．

1955年

2月6日

3月10日

4月2日

4月14 E1

6月1日

6月15日

9月22日

9月26日

lO月10日

10月24日

福建省第六届检察工作会议部署由检察机关全

面担负审查批准逮捕人犯的工作。

分院通知各县(市)检察院必须保障新版人民币

发行工作的顺利进行。 ，

专区公安、法院、检察联席会议，检察院副检察

长传达福建省第六届检察工作会议精神。法院传达

中央司法’部座谈会议精神。讨论批捕人犯、审查起

诉、减刑、假释、加刑、审判、监督等工作。

专区公、检、法联合通知，各县(市)组织迅速清

理积案。 ，

分院、专区公安处联合发文各县(市)检察院、公



10月28 E1

11月25日

1956年

1月24日

2月5日

2月17日

5月2日

5月6日

7月3日

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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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起诉任务的决定。

专区召开全区公、检、法三长会议，传达贯彻中

央、省委关于“镇反”工作的指示。中级法院院长吕雨

人作审判工作情况报告；副检察长温智富作审查批

捕、起诉工作情况报告；公安处长杨德山作第一批

“镇反”运动总结报告。

分院、公安处、中级法院联合发出《关于发挥政

法工作的强大威力，保障粮食“三定”工作的顺利开

展的通知》。

各县(市)检察长参加省公安、检察、法院会议。

传达贯彻全国第七次公安会议和全国检察工作会议

精神。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省院关于“各级人民检察

院必须大力开展刑事(自侦)案件的侦查工作”的指

示，晋江检察分院制定自侦工作计划。

分院、中级法院、公安处联合发出《关于依照法

定程序迅速清理未决犯的通知》d

分院认真贯彻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关于检查

劳改工作的通知》文件。

最高人民检察院、福建省检察院、晋江分院与公

安处、法院等，抽调政法干部，组成4个联合检查组，

分别到各县及专区直属劳改机关等15个单位对劳

改工作进行检查。

晋江地委组成以地委副书记为组长公、检、法负

责人为成员的“清案”领导小组，指导全区“清案”工

作。 ，
，+

分院部署各县(市)院，紧密配合公安、法院，及



8月14日

10月1 El

11月27日

12月8日

1957年

2月13日

3月1日

5月25日

5月29日

8月17日

8月25日

时严厉地打击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保

障“四夏”工作的顺利开展。

分院通知各县(市)院，执行省院关于公安机关、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受理刑事案件范围的规定。

专区“清案领导小组”发出《关于贯彻全省政法

扩大会议，全面开展检查案件工作的意见》。

分院执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停止任命临时检

察员的通知。

专区召开清案领导小组会议，温智富副检察长

传达省院对清案工作的指示，研究当前清案工作情

况及存在问题。

分院通知各县(市)院，加强处理人民申诉工作。

分院召开各县(市)检察长、检察员会议，总结．

1956年检察工作，讨论以“三个监督”工作为首要任

务的1957年的检察工作。

专区公、检、法联合通知各县(市)政法部门上报

执行。办案范围”后的情况。

分院、公安处、中级人民法院联合通知，要求全

区各县(市)公、检、法统一组织力量，抓紧外调劳改

犯案件的检查工作。

分院抽调4名干部，与公安、法院组成检查组，
对专区直属劳改队办的华生印刷厂、木器厂(包括工

程队)、壳灰厂、砖瓦厂、养蚕厂等5个劳改单位和一

个看守所进行全面检查。

‘分院召开各县(市)检察长会议，贯彻省院检察

长会议精神，开展反右派斗争，进一步明确打击对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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